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源汇区人民检察院举办了丰富多彩的
“检爱同行 共护花开”检察开放日系列活动，联合社会各界力量，
增强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月25日上午，源汇区人民检察院邀请相关单位走进检察院，
开展“检爱同行 共护花开”检察开放日活动。

活动现场，该院与市社会福利院、市特殊教育学校、万安医
院、漯河广汽传祺4S店四家单位签订了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基地共
建协议。协议明确了观护帮教对象为轻罪不捕、附条件不起诉的
涉罪未成年人；明确检校、检企共同从技能培训、劳动实践、心
理辅导、亲情关怀等层面，对轻罪不捕、附条件不起诉的涉罪未

成年人进行帮教矫治，助力迷途少年顺利“返航”。源汇区人
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赵大伟为四家观护帮教

协作单位授牌。
随后，观护帮教协作单位负责人分别作

表态发言，并就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基地建
设、帮教体系建立、未成年人保护等内
容达成共识。座谈会上，源汇区教育
局、源汇区民政局、共青团源汇区
委、源汇区妇联代表纷纷建言献策，
就建立困境儿童救助绿色通道、贯
彻落实“一号检察建议”、健全控辍

保学机制、加强家庭教育指导等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做好未成年人保

护不仅功在当下，还是一件利在长远、功德无量的善行义举。”赵
大伟表示，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将以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基地为依托，
积极建立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未成年人社会化综合治理体
系，努力探索多元化帮教机制，提升观护帮教工作成效，为深化未
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提供“检察样板”，为帮助罪错未成年人
融入社会及维护社会稳定探索“检察实践”，为织密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网提供“检察经验”。

5月29日上午，源汇区人民检察院未检部门、公益诉讼部门
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源汇分局、源汇区文化旅游局等部门成立
工作组，对校园周边环境开展专项监督活动。工作组先后到许慎
小学、市第二实验小学等学校，以校园周边500米范围为重点区
域，通过现场询问、查阅资料等方式对校园周边环境安全隐患进
行排查。

活动中，检察干警向校园周边经营者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宣传资料，对经营者进行了现场普法，并就未
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制度及加强校园周边环境安全建设的重要意义
进行了耐心讲解，督促商户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坚持“谁经营、谁
负责”的原则，做到诚信经营、守法销售，切实履行保护未成年人
的社会责任。活动结束后，工作组针对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了交流，就建立校园周边环境安全的信息共享、线索移交、日
常联络等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

5月30日上午，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在源汇区空冢郭镇初级中学
以《播下文明的种子 拒绝校园欺凌》为题进行了法治宣讲，检察
官范明星结合办理过的校园欺凌典型案例，围绕什么是校园欺凌、
校园欺凌的危害、如何预防校园欺凌以及校园欺凌涉及的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等方面，利用PPT、动漫等方式展开深入细致的讲解，为
该校100余名师生送上了“法治大礼包”，引导学生知法守法、用
法护法、明理向善，弘扬法治正能量。

其间，检察官还设置互动问答环节，现场师生踊跃参加，积极
回应，场面热烈，气氛活跃。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学习，他
们明白了同学之间应该团结友爱、和谐共处，在今后的校园生活中
要共同杜绝校园欺凌，尊重他人的同时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法治宣讲结束后，源汇区人民检察院派驻空冢郭镇初级中学
的法治副校长潘立业检察官对学校宿舍区域是否存在监控盲区、
集体宿舍是否实行封闭管理、宿舍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学生餐厅
食品卫生是否达标、门禁系统、值班值守以及校园周边环境等情
况进行现场督导，并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与学校相
关负责人深入交流，就进一步加强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等工

作提出建议。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将以此次检察开放日活动为契
机，继续能动综合履职，加大检察监督力度，助推家
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
共同发力，画好未成年人保护‘同心圆’，更加有
力地实现未成年人全面综合保护，
助推源汇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水平
再上新台阶。”源汇区人民检察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

合力画好未成年人保护合力画好未成年人保护““同心圆同心圆””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举办“检爱同行 共护花开”检察开放日系列活动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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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赵大伟（中）为观护帮教协作单位授牌

联合相关单位对校园周边环境开展专项监督

检查学校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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